
浙江宁波北仑粮食集团商品粮公开竞价采购粮油交割细则

（国粮浙交2025第914号）

一、数量、质量及包装要求

1、2025年产江苏普通粳稻共500吨，设1个标段；产地江苏；详见交易清单。

2、质量指标：必须是2025年产新粮，出糙率≥77.0%、杂质含量≤1.3%、水分含量≤15.0%，出米率：称150克稻谷，碾制50秒，过2.5圆孔筛，所得筛上精米与稻谷的比值，出米率要求≥68%。整精米率≥55.0%；病斑粒≤0.5%；谷外糙米含量≤4.0%；互混率≤5.0%；无黄粒米；脂肪酸值（干基）≤20mgKOH/100g；色泽、气味正常，无泥芽谷、无生霉粒、无虫粮，其他质量指标按GB1350-2009三等及以上标准执行；无陈粮（指不是2025年之前收获的粮食）混入，食品卫生指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黄曲霉毒素B1；铅；镉）；新陈度检验按《大米新陈度快速测定方法》（DB12/T 245-2005)，要求被检稻谷加工产出的大米颜色呈浅绿色；储存品质均达到宜存指标；食品安全标准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粮食》（GB2715-2016）有关规定。如发现有不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霉变、虫粮、病斑粒超标、陈粮混入等现象作退货处理。其他不符合质量指标的委托方有权拒收。竞得方在新粮发货前须承诺不掺混其它年度陈粮，委托方有权到竞得方粮源存储点查看粮源情况，若发现掺混陈粮，将移交相关执法部门处理。

竞得方发运的粮食必须符合本细则约定的质量、储存品质和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其中食品安全标准须检验以下指标：

重金属：铅、镉、汞和无机砷。

农药残留量：三唑磷、毒死蜱、乐果、马拉硫磷和水胺硫磷。

真菌毒素：黄曲霉毒素B1。

3、包装方式：详见交易清单。

包装方式要求为散装，若竞得方发运到接收库点的粮食为包装，包装物及拆包费用由竞得方承担。

交易对象及交割要求

    1、竞价交易人条件：江苏省内具有粮食经营范围有效营业执照的信誉良好的大米加工企业，经营主体必须实体化运营，不得转包。
2、交货期限：2025年12月31日前全部到货。因竞得方原因需要延期交货的，竞得方需应当向委托方提出书面申请，并经委托方书面认可。

3、交割验收库点：详见交易清单。

宁波市北仑粮食集团有限公司：江老师  15888579599，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璎珞村璎珞路238号。

4、交货方式：委托方根据需求通知竞得方发货，由竞得方送货到委托方指定接收库点并提供相应的物流清单或票据，仓库门口车板交货，卸货由委托方负责。
5、交割：竞得方供货时，应派员（竞得方出具委托函）到指定验收库点监磅、确认数量和入库仓号并协调入库事宜，如不派员视同认可。竞得方供货需提前联系委托方业务员，双方确认后，将供货物流相关信息预报给委托方业务员。

三、货款结算：

1、付款方式：每批粮食入库超过200吨后，支付该部分货款，竞得方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委托方结算（单次开票结算数量不少于200吨，最后一次除外）。委托方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支付货款不超过发票结算数量货款的80%。

2、竞得方按约定交货完毕后，双方书面确认，竞得方开具发票并提交相关单据给委托方。委托方自收到竞得方全部票据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总额的80%给竞得方。剩余未支付的20%货款自动转为竞得方追加的履约保证金，追加的履约保证金与竞得方缴存于交易中心的履约保证金具有同等效力。委托方根据宁波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验结果结算履约保证金，具体结算根据本细则第四条执行。

3、本次竞价交易粮食的起始价及成交价均指粮食送到指定接收库点仓库前的车板价格（含税含发票含运费）。

四、履约保证金结算：

竞得方交货完毕后，委托方委托宁波市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竞得方交付的粮食按仓号货位进行统样质量（含质量、品质和食品安全指标）检验：

1、若检验合格，委托人向交易中心出具相应的履约完毕通知书，并在7个工作日内，向竞得方支付剩余20%的货款；

2、若检验不合格（或部分数量检验不合格），竞得方需在检验未通过之日起一个月内用同等数量、相同品种且符合本细则约定要求标准的粮食更换检验不合格的粮食，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损失由竞得方承担。

3、若竞得方未在一个月时间内更换到位的，剩余20%的货款委托人不再向竞得方支付，另外竞得方缴存于交易中心的履约保证金也归委托人所有。
五、重要说明

1、委托方对竞得方发运到库的粮食的质量、储存品质等常规指标进行初检，检验全部合格方可进仓；若杂质含量1.0%～1.3%，杂质超出部分按1:1扣量；杂质含量超过1.3%或其余指标未达到本细则约定质量、品质要求的，竞得方需自行整理至达到标准后方可入库。若竞得方对委托方的检验结果有异议，竞得方应当在接到通知之时起24小时内向委托方书面提出，可由双方共同取样会验，根据会验结果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宁波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或浙江省粮油质检中心申请对该批次粮食进行抽样检验，该检验结果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双方均不得再对该检验结果提出任何异议，相关费用及由此产生的相关责任由过错方负担。食品安全相关指标，委托方委托宁波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验。

2、竞得方须自委托方通知之日起5日内启动发运。若竞得方未按时启动发运，委托方有权判定竞得方违约并书面通报交易中心。

3、双方按约定履约完毕后5个工作日内，委托方将竞得方履约情况书面通报交易中心。

4、竞得方未按照本细则及合同约定履约的，委托方将视情况限制其参与委托方后期粮食竞价交易活动。

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